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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速記錄 

四十四年九月十三日 

甲、報告事項之發言 

王岫廬先生： 

本會第四次會議決定推派少谷先生和本人分別擔任一個組，進行對郭

廷亮等的調查詢問，本組所調查詢問的對象是郭廷亮、王善從、田祥鴻三

人，詢問筆錄已印成書面，現在將調查詢問經過作一簡單報告。 

在本會第四次會議之後，兩組開了一個會，顧問和工作人員均出席，

本來打算第二天就開始詢問，但以有許多事尚待準備，所以延遲了一天。

於星期六上午開始，我們兩個組每組一位委員、二位助理、一位紀錄、一

位錄音、一位放音，星期六上午、下午各問一人，星期日軍法局不辦公，

經商量在星期日上午繼續工作，又問一人，兩組共詢問六個人。 

星期六上午，被詢問者為郭廷亮，事先我們想像，郭既是一個匪諜，

且曾受過訓練，當詢問時，他一定是採戒懼態度，也許會刁難翻供。但是

事實上此人在被詢時態度非常誠懇，有問必答。 

關於詢問的次序，我們在工作會議時商量，首先問姓名、年齡、籍貫、

學歷、經歷等，接著告訴他：「現在先要告訴你如下的事情：奉 總統命令

組織調查委員會，調查郭廷亮案中涉及前參軍長孫立人部份，這個調查委

員會是以陳副總統為主任委員，王寵惠、許世英、張群、何應欽、吳忠信、

王雲五、黃少谷、俞大維先生為委員組成的，調查委員會看了你過去所作

的「自白書」，及你簽名的「訊問筆錄」，其中所述各節，有很多地方涉及

孫立人，調查委員會認為應對你加以詢問，今天是調查委員會推○委員○

○借軍法局為地點，來詢問你各種問題，你對於這些問題，務要誠實作答。」

兩組都是用這個開場白，但是本組筆錄人認為這不是問話，只是告訴被詢

人的，所以漏未載入筆錄，應予補載。至於詢問他們是否曾受不正當方式

的詢問，以及自白書是否自己所寫等等，我們決定留在後面再問。我們總

希望被詢問人不否認過去的自白書和訊問筆錄等，但是全案資料太多，我

們如果增加了新問題，不僅時間不許，而且也不必要。我們就過去資料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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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可疑之點提出來問，把這個問完了，再就整個資料（自白書、筆錄等）

問他是否自己所說、自己所寫、自己簽名等等，到這個時候，他不抵賴最

好，萬一抵賴，但在回答前面的許多問題時，他已答應了，不能在最後翻

案。假如將這一個程序放在最前，也許他一上來就否認以前的自白書和筆

錄，那麼我們的詢問工作就會感到困難了，工作會議著眼於此，所以在詢

問次序上有此決定。 

郭廷亮是本案中關係最重大者，我們特別注意幾個問題，我問他：「你

由匪派來台灣做工作，有沒有與孫立人將軍說過？」他很懇切的回答「沒

有」。我再反復問他，他說其他同犯都不知道他的身份。還有關於他所聯絡

的人，指定在部隊中負責的人，是不是參加了匪的組織？他回答說「沒有」，

這兩點可以弄明白，有一點是案子裡原來沒有的，其他幾個人都拿孫立人

的錢用，而郭廷亮有錢給旁人用，他錢是那裡來的，給了誰多少，他說在

東北退出後，匪給他十兩金子。 

我又問：其中有「控制」一詞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？他說他通知一部份

同學，在對部隊聯絡時，必要時對部隊長或政工人員加以「控制」，就是看

管，並沒有加害之意，又問他「分化」一詞何所指？他而是將上下不滿的

不滿，加深他的矛盾。 

關於郭廷亮在六月六日所作自白書以及兩次詢問筆錄中，都沒有提到

孫將軍兵諫的事，而在八月十二日的自白補述中，他寫了出來，因此問他，

以前為什麼不說？他回答的話，合情合理，他說他承認這個矛盾，這是因

為那時他想能少說一點還是少說一點的好，由於他對領袖是尊敬的，對老

長官孫將軍是尊敬的，他希望老長官為國家效忠，不願意拖他下來，所以

他最初沒有說，而最大的原因是後來知道江雲錦、王善從、田祥鴻、劉凱

英、陳良壎等都被捕了，如果他再不說出來，他們也會說出來，索性自己

說了，因此在八月十二日自白補述中提出。至少，他舉出的這個後面的理

由是說得過去的。 

郭廷亮用「苦諫」以別於「兵諫」，他說兵諫是受匪支持的，我問「是

否兵變」？他說「是」，他又說：「苦諫」是孫將軍的做法，「兵諫」是他的

做法，於是我接著說，你假借孫參軍長的名義，他只說了一部份，你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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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部份，使牠變了，擴大了，利用他的名義去擴大加強，在部隊中進行兵

運。郭廷亮人相當爽快，有問必答，關於自白補述中之「鈞座」係何人，

他說是指毛主任。以前訊問他的法官很誠懇，後來毛主任對他也很誠懇，

使他願意老實作答。 

最後問他以前的自白書是否自己所寫等等問題，他都一一說是，沒有

否認。詢問完畢後，請他稍作休息，筆錄人將筆錄讀給他聽，讓他修改，

然後捺指印，並在修改處加捺指印。 

下午詢問王善從，情形稍不同，他激昂慷慨，始終怪孫立人，他說他

所做的事情，只有三個人知道，一個是孫立人，一個是陳良壎，一個是他

自己。第一次是陽明山，第二次是西子灣，這兩次只有他們三個人知道，

第三次是大家共同有關。第一次是孫叫陳良壎去找他來，只有他們三個人

知道，後來經過兩天，第一天叫他來，第二天回樹林口，他想不應該做這

件事，半夜看見有兩個人（有的地方說是三個人）在樹下談天，問他說什

麼，是表示下級幹部不滿意，因為孫將軍沒有當參謀總長，問他們有什麼

意見，一個贊成有行動，一個不贊成，第三天，孫將軍找他去，告訴他這

件事不做了，還是做聯繫工作。 

第二次西子灣，在孫將軍沒有去屏東之前，已經對他講了，問他在高

雄有沒有熟人，他說有的，是一位同學，不久就要來了，後來孫到屏東，

叫陳良壎找王善從，到西子灣以後的事，陳王兩人說法稍有不同，陳良壎

說是沿途經過，王善從說是在水池邊遙指圍牆，並未經過。同時陳供述王

這回曾見孫二次，王善從曾說見了兩次，後又說三次。除西子灣外，第一

次見面，孫問他進行這件事，他唯唯否否，因為陳告訴他，不贊成主動，

王也不贊成，但是這件事如他們推掉，一定落在別人手裡，陳良壎說這件

事拿在我們手上，我們可以不辦，到了別人手上，我們就控制不了。因此

自在西子灣看過以後，王善從許久不辦，等孫將軍問他再說。今年十二月

到台北，陳良壎告訴他，這件事不辦了，究竟因為什麼原故，陳沒有告訴

王。 

我將陳、王所供之矛盾處提出來問了，雖然這不同之處還存在，但相

差不太遠，並沒有大的不同。詢問完畢後，王善從要求准許發表一點意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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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說把詢問手續辦完後可以說話。等到結束了詢問，他說了一段話，有一

點為自己個人要求寬大處理的意思，他說他對長官尊敬，當初並不明白孫

的意思是如此，後來知道了一點，心想因為地位關係，勸孫也不一定會聽，

不敢多說，後來陳良壎告訴他不要推辭，拿到自己手上可以不辦，最後說

明他自己處境之苦，有人問他為什麼不檢舉，他認為孫不過說了幾句話，

不能作證據。 

星期日問田祥鴻，他說話比較有一點保留，不像前兩個人爽快，答從

詢問拖拖嗇嗇，聲音極低，說的話都是想為自己減少責任，例如問他，在

你的訊問筆錄中說，孫將軍指示你做什麼事情，他說沒有說這話，這只是

自己的推想。他說有幾點要修正。他見孫十七次，在他訊問筆錄與自白書

中，都說第七次會見時，孫告訴他對于同學要做三件事，除了團結外，還

要控制交通通信，他說，他不是說「控制」，這只是個人見解而已，我就問

他，到底孫將軍說的是什麼？田祥鴻回答說，孫當時指的是「注意」。總之，

他說的話枝節一點，但是到最後問他過去的自白與訊問筆錄有無不實不盡

之處，以及是否自己所作等等問題，他都說「沒有」。 

黃少谷先生： 

首先我要說明一下，我們為什麼要詢問這幾個人？就是因為本委員會

的任務是調查全案詳情，而本案是無影無形無聲，既無事件、又無現場，

我們所得到的資料，只是國防部的案情資料，即案內重要有關的七人之自

白書及訊問筆錄等，其中有六個主要的人，必須根據國防部資料加以詢問。

雲五先生的一組詢問郭廷亮、王善從、田祥鴻，本人的一組詢問江雲錦、

劉凱英、陳良壎，都是憑國防部的案情資料，本會的基本工作就是必須對

這幾個人直接詢問調查，然後才能將國防部的資料變成我們直接有關的資

料，這是我們決定與多人談話的基本原則。 

本於這個任務，我們沒有意思去發現更多的新事實，也沒有用腦筋拿

精密嚴謹的話套出新的事實，我們所要問者，要點有三：一、多人過去所

寫所說是否自己所為？二、即會是他們自己所說所寫，是否受了不正當方

式的訊問？三、就過去資料中覺得顯然有問題之處提出詢問。 

第一天上午問江雲錦，此人極為重要，他是案中階級較高的，曾任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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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現為中校，曾在美國工兵學校深造，知識水準相當高。我個人對他所得

的印象是：他很誠實，是一個優秀軍官，在他的資料中，最重要者是他於

五月二十五日與孫立人的一段談話，（見今天印送之詢問筆錄第四號）他說

這是一段很離奇的對話，關于這一點，我問得很詳細，我不是問他五月廿

五日說了什麼，說了沒有？而是讓他自己記憶，自己說出，他說孫要他聯

絡，僅是聯絡而已，他覺得孫將軍是愛護和顧念舊部和學生，如應該升級

沒有機會晉級，應該調職的無法調職，生了病的人無人照應等等，完全是

長官愛惜部下的苦心，後來江雲錦看情形不對，就問孫立人，又問過賈幼

慧，孫立人覺得這個人多問問題又不能達成任務，工作不積極，於是不要

他聯絡，要郭廷亮負責聯絡，江雲錦聽說郭廷亮工作太積極，于是將所聽

的話告訴孫立人，因此有五月二十五日這一段離奇對話，這是本案中很重

要的資料，請各位看一看附件四，覆按一下。 

下午問劉凱英，是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，軍訓班畢業，在第九軍任上

尉情報軍官，這個人說話比較保守保留，不問他固然不說，問他能不說還

是不說，能夠只說一句不說兩句，非常有分寸，同時有一點倔強意味，不

過，我頗為這個小孩子的清秀儀容行動，如果對他領導有方，可以成為一

個優秀有為的青年，詢問詳情不暫述，最後他對過去的自白和筆錄，都沒

有否認。 

第二天上午問陳良壎，他是孫將軍的隨從參謀，與他有關係的重要事

情有二，一是陽明山，一是西子灣，關於前者，所答與以前所說差不多，

我沒有多問，關于後者，也是如此。他在答話中，有一個最大貢獻，即對

孫立人的心理分析，國防部的案情資料中，陳良壎有七件資料，四次自白

書，一個研判報告，二次訊問筆錄。這次我又問他，何以孫將軍會造成現

在的環境？他答復中說出幾點，請看這次詢問筆錄，他答話時很坦率，我

是基督徒，他也是基督徒，彼此相對，每當問答告一段落，作筆錄時，他

必凝神禱告數分鐘，我想他是在希望自己不要說錯話，求神指引他，以求

心之所安。 

對于詳情不多報告，總之，這三個人對于過去的話都沒有否認，同時

我們所挑出來問的事情，所答都與以前所說大體相符，雖不能為分之為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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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，但可說沒有什麼出入。又關于自白書是否自己所寫，是否受到不正當

方式的訊問，他們一致都沒有。陳良壎且說不緊張很輕鬆，是坐下隨便談

話，問他為什麼自白書寫四次，他說第一次自己太緊張，有許多遺漏，後

來法官叫他再寫，他就再寫。 

這幾個人，除非他們將來翻供，否則這兩點結論是不會錯的：一、自

白和訊問筆錄是他們自己所寫所說。二、沒有受到不正當方式的訊問。既

如此，如果國防部的資料不經過我們再加調查詢問，則這資料還是國防部

的資料，所以我們在加上手續後，將這資料變為本會的資料，這樣本會才

交待了一個任務。因此，在我們會後引用這些資料時，必須加上一句話，

說明這是根據國防部所提供的資料，經本會調查詢問所得者。 

我們詢問每一個人，不過三、四小時，時間極短，難免掛漏，要明全

案前因後果，還是要查閱國防部全案資料，以我們的資料為主要資料，算

是一個索引，以國防部資料為輔助資料，要知全案原委，須根據我們的資

料參看國防部的資料，藉窺全豹。 

副總統： 

孫將軍自己沒有去南部，派陳良壎沿途通知幾個人，問過陳良壎沒有？ 

黃少谷先生： 

問過，他說孫將軍叫他坐汽車沿途通知，我問他什麼原因，他沒有答

復。據他說，經過情形如此。（宣讀陳良壎詢問筆錄中有關各節） 

王岫廬先生： 

有一個印證的地方，田祥鴻是在路上等的，我們查閱前卷，問他：劉

凱英五月二十五日告訴你，孫將軍二十九日上午十時左右過嘉義，傳見你

們是嗎？田說：劉凱英是這樣說，但孫參軍長沒有傳見我，是劉凱英約我

一道去的。又問：他有沒有說什麼話？田答：陳良壎於五月二十九日上午

十時左右過嘉義，是前一天二十八日動身的，陳與劉在嘉義一冰店見面，

我接著往下問：他們說了些什麼？田答：據劉凱英後來告訴我，陳良壎說

參軍長不來了，要同學們冷靜一點，不要亂跑。 

 

乙、討論事項之發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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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討論第一案 

金世鼎先生： 

關於編製方式，有兩方式可採，一個是按人編，一個是按事編，按人

編製，比較詳盡，因為在刑事方面，依人的次序來問，容易得到真相。按

事編製，比較簡單，不致於重複說明，但不及依人編製來得詳細。工作會

議在研究後決定採取簡單的辦法，按事編製，以孫立人自請處份簽呈中的

文字為基礎，分為二段，一段是關於組織方面，這是他已經承認了的。這

一段分為三點：一是誰負責組織？二是什麼目的？三是方法如何？因為這

是孫本人已經承認了的，所以提出這些來問他，使他不會受刺激。第二段

是兵運，這問題比較嚴重，但還是借他簽呈中的話來發問，他說過：「甚至

演成不法之事」，我們提出問題，看他怎樣說，如果他都說了，當然沒有問

題，假定他不說，應告訴他，多被告都經過調查詢問，他們都說沒有受過

不正當方式的詢問，同時他們所供述者不見得於他們有利，這些人都是你

的老部下，你為什麼不承認？我們再一點一點問他。這一段分為三點：一

是陽明山、二是西子灣、三是兵諫。最後一個問題詢問孫立人，郭廷亮被

匪派台工作，是否知情？ 

上次提出的初稿，經刪去十七問後，留下八十三問，今天所提的，計

二十七問。 

俞大維先生： 

詢問方法，應該慎重，問題次序，很有關係，在委員會議中對于這許

多的問題一時也看不明白，少谷、五雲兩位先生曾主持調查詢問其他六個

人，對于案情熟悉，是否請他們兩位再作一番整理後，提出下次會議決定。 

張岳軍先生： 

俞先生的意見我附議，問的方法和問的先後，值得研究。順序可再整

理一下，至如何問法，是不是口頭提出每一問，要他口頭作答，前幾天少

谷先生、雲五先生問那六個人，也是這樣問的，但是我們看看這個印出來

詢問事項，有的只十幾個字，問的人既容易說清楚，答的人也較易了然。

有的多至數百字，如第二十問，近五百字，等於一簡短文章，問的人宣讀

時因口語關係也許很難讀明白，答的人用耳朵聽也難全部了解。因此我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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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一個方式，將每一問題印出來，先交給被問人看了，再作答，就是問題

的字數多一點也沒有關係。這次的詢問，恐怕不是一天可了，即會得到若

干答復，也許還有其他問題要在第二次詢問時提出來。 

吳禮卿先生： 

主席要我發言，上次我說得太多，今天沒有什麼想說。關於今天所提

出的詢問事項，俞先生和岳軍先生的意見是很對的，還是先請少谷、雲五

兩位先生再看看，整理整理。 

王亮疇先生： 

每一個問，問一件事，或一件事分為幾問，不要將幾件事夾雜在一問

內。 

王岫廬先生： 

順序很有關係。 

黃伯度先生： 

在雲五先生、少谷先生審查的時候，請再考慮這第四問：「…第四軍官

訓練班職員學生共有多少人呢？」我們只問重點，牽涉到的地方愈少愈好，

尤其這一問並沒有大意義，而萬一傳揚出去，足以影響那一些人的情緒。 

王亮疇先生： 

我們自己可以查得出的事，不必問孫將軍。 

沈昌煥先生： 

貢獻一點意見，供黃、王兩位先生參考，亮老說每一問只問一件事這

原則很重要，除此以外，在問的方法上，還不妨考慮，將一件事分為幾問，

使得問題簡單，容易作答。看美國國會調查紀錄，問題都極簡單，對方僅

答「是」或「否」，例如問你是否在昨天見某先生？被問人只答是或否，不

必說其他的話。我們似可採此方式，儘量使問題簡化，被問人只說是否即

可，如果問題本身像一篇文章、演講，被問人常被弄糊塗，也許他所回答

時說許多話毫無情緒，沒有要點，話雖說了許多，而事情的真相沒有弄明

白。如問題簡單，他可以肯定的答復是與否。當然有許多事情不是用是與

否可以解決的，但應儘量用這個方法。 

關于今天所提的詢問事項，有些問題應請再予斟酌，例如第十二問，

附件10-31 第二案



9 
 

問他：對狀不滿，曾否建議請求改進？這類問題是不是要問，其作用如何，

假想他有了答復，其利弊又如何？因為我們究不知道他會怎樣作答，這種

問答紀錄存卷，將是很重要的文件，但是我們要想到發表時如何。也許，

我們不問他也會說，但由他說比由我們問出來要不同一點。 

張厲生先生： 

發問要注意問事情，少用啟示或暗示對方的字句應儘量避免。關於問

題應求簡，方法應求便，與各位先生的看法一樣。 

副總統： 

關於本案是不是可以這樣決定：詢問事項如何整理，請王、黃兩位委

員、謝顧問冠生會同商定，次序先後如何調整、問題如何簡化，凡我們可

以直接查明的，不必詢問，我想到有一點應補入的，孫立人指示郭廷亮等

負責聯絡，曾否報告 總統、報告國防部？ 

張岳軍先生： 

應加此一問，如果他報告過，問題就不同了。 

副總統： 

我的話他也許聽不懂，我也讀不清楚，可用書面，印好了，與其一個

問題一個問題交給他看，不如全部給他看，請他依序作答，可能他對某幾

問有答復，可能對某幾問不作答，這次詢問完了，我們再開一次委員會議，

也許還有什麼問題繼續問他。 

黃少谷先生： 

問題簡單不簡單，不在乎文字的長短，我們的問題，是根據六個人的

詢問筆錄而來，所以要引述別人一段話，不願意用這個方法：某月某日你

與某人說什麼什麼，有沒有這件事？這樣，每一問可以文字很短，他作答

前可以參看附件，這方式也不是不可採。但在政策上工作作小組感到有一

個問題，我們詢問孫將軍，不同於普通問案子，而要處處顧到他的地位尊

嚴和情緒，因此我們擬問題時很覺困難，我們當然再去整理一番，但恐怕

仍可能不會理想。俞部長所說順序問題，我們也再研究一下，我們認為，

有許多問題雖在表面上看與孫不利，但是他過去沒有機會為自己辯白，我

們將若干不利於他之點提出，給他一個辯白機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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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辭公和岳公所說的兩個方式，問一個問題給他看一個問題的書

面，或將全部問題看後，依次作答，兩者都可以做，而困難所在是所謂「結

骨眼」的問題，如果不問他，調查委員會交不了卷，問了他，他難於作答；

他如答復了，就連帶到將來的處理問題，如何了結？ 

工作小組再本著各位的指示去整理，但有許多不是我們所能達成的。 

副總統： 

文字長短不要緊，但一定要一問只包括一件事，或一事分為幾問，先

給他看書面，全部問畢後，再開會研究，是否還有再問的，這樣比較周到

安當。 

（二）討論第二案 

副總統： 

將詢問事項整理後，是不是再開一次會。 

本會還是先問賈幼慧、孫克剛，還是先問孫立人？ 

王岫廬先生： 

先問賈副總司令和孫克剛先生，詢問他們的事很簡單，問題不會超過

十個。 

副總統： 

是不是決定先問他們兩位。 

俞大維先生： 

先問孫立人，他們兩位是證人身份，而且對孫立人詢問不是一天可以

問完，在詢問過程中，如有詢問證人必要，再問他們，隨便請那位委員臨

時去問他們，不必要時不問，我以為如不必要時，以少牽涉人為好。 

王岫廬先生： 

為什麼要問他們兩位？這是我首先提出來的，因為我們詢問這兩位，

並不見得於孫立人不利。在幾個人的詢問筆錄中，都提到曾請賈、孫勸阻

的話，也許是由于兩人的勸阻，使孫打消了行動。本案在郭等一方，如光

聽他們所述，是將責任推到長官身上，如光聽孫的一面，可能他不承認，

我們聽聽第三者怎樣說，可資佐證，至于先問後問，總之是要問的。 

俞大維先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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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時並進。 

王岫廬先生： 

同時進行時間有問題，問孫時全體委員出席。 

俞大維先生： 

假定上午問孫，下午問他們兩位。 

副總統： 

先問孫還是先問兩位，我不堅定，且看時間問題而定。 

張岳軍先生： 

詢問方式中擬議，由主委或本人約見，我想還是請主委問，我和他們

不熟，我為公事找他們是可以的，為這件事約他們，他們心理上不安。賈

副總司令也是辭公的老幹部，至少有點感情，孫克剛也一定認識副總統的，

由副總統約見，比較輕鬆一點。 

副總統： 

本案所擬準備工作計分為三項，如各位沒有意見，照所擬辦理。關於

約問方式，我與賈很熟，對孫克剛不十分熟，可以由我約，但最好委員會

推一兩位委員參加，用隨便談談的方式，較為輕鬆。 

俞大維先生： 

少谷、雲五先生對案情熟，既是請賈、孫二位作證，還是請黃王兩位

先生參加。 

黃少谷先生： 

我們調查委員會體念 總統的苦心，對這件事一方面要切實調查，有

個交待，一方面範圍愈小愈好，但是在王善從、陳良壎和江雲錦的答詢中，

提到曾向賈副總司令報告，曾向孫主任報告，請勸阻參軍長。這兩個人都

是軍人，賈先生的官階是中將，職務是副總司令，我們去找他們，他們一

定耽心把事情弄到自己身上，有所顧慮，但我們又不能不問，因此姑想採

用這個方式，不問則本會不能善盡其責。當擬議時，不知道岳公與他們不

熟，現在既決定由主任委員約見，我們用書面方式，不採筆錄。 

副總統： 

我約他們，少谷先生、雲五先生案情熟，請兩位參加。 

附件10-34 第二案



12 
 

王岫廬先生： 

是問了孫將軍以後再問他們嗎？ 

副總統： 

先問了孫立人再問他們，看看有什麼問題再問孫立人。 

今天預定的議程已經討論完畢，還有兩點報告一下： 

一、郭廷亮、田祥鴻、王善從等三人詢問筆錄中應將詢問人之開場白

補入。 

二、希望對于保密特別注意。 

 

（會議結束後，放送調查委員會王委員雲五、黃委員少谷對郭廷亮、

江雲錦、王善從、陳良壎等之詢問錄音片各若干片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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